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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年 11月 3日  
立法會會議  

 
就 “制訂動物友善政策 ” 

動議的議案  
 
  陳克勤議員已作出預告，會在2010年 11月 3日舉行的立法會
會議上，就 “制訂動物友善政策 ”動議議案。現隨文件附上有關的議
案。立法會主席已指示應 “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 ”在立法會議程
上。 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 

（林鄭寶玲女士代行）  
 
連附件  



 

2010年 11月 3日 (星期三 ) 
立法會會議席上  
陳克勤議員就  

“制訂動物友善政策 ” 
動議的議案  

 
 

議案措辭  
 
 

香港市民飼養寵物的情況日益普及，對動物權益也日趨關注；然而，

本港的動物福利政策遠遠落後於世界其他先進地區的水平，虐待動

物事件不斷發生；每年有數以萬隻的動物被人道毀滅，而社區內人

與動物共融的活動空間仍然不足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制訂 ‘動物友
善政策 ’，以確保動物權益能得到保障；有關政策措施應包括：  
 
(一 ) 參考現時先進地區保護動物的法例，檢討及修改現行《防

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》，以跟上國際的水平，並將蓄意遺

棄動物列作虐待動物行為，以及研究為定罪者提供強制的

心理輔導及愛護動物課程；  
 
(二 ) 成立 ‘動物警察 ’隊伍，專責調查動物受虐待及被遺棄案件，

並加強前線執法人員對處理動物被虐待個案的能力和警覺

性的培訓工作，以及設立 ‘舉報虐待動物專線 ’，遏止動物受
虐待及被遺棄的情況蔓延；  

 
(三 ) 要求律政司密切注視虐待動物案件的量刑問題，如有關案

件的量刑沒有充分反映其嚴重性時，向有關法庭提出刑期

覆核以尋求量刑指引，以真確反映社會對虐待動物罪行的

關注程度；  
 
(四 ) 改善現行動物銷售和登記的管理機制，包括檢討寵物售賣

與繁殖的發牌及監管機制，加強對動物來源的監控，以打

擊無牌的繁殖和非法進口等問題；  
 
(五 ) 改善漁農自然護理署的動物管理中心的衞生環境及管理流

浪動物的透明度，容許議員、動物權益團體定期進行視察，

並增加合資格的動物領養團體的數目，以及擴大領養動物

的種類至爬行和兩棲類等，方便更多市民及團體領養動物； 
 
(六 ) 與區議會及動物權益團體合作，全面推行 ‘捕捉、絕育、放

回 ’計劃，以人道方法處理流浪貓狗問題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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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 ) 資助市民為寵物進行絕育，並培訓更多獸醫醫學的醫護人

員，以應付社會對有關服務的需求；  
 
(八 ) 推出合適的措施，包括覓地興建更多寵物公園，並研究以

局部開放或時段的方式，讓市民可攜帶動物進入公園或沙

灘等康樂場地；  
 
(九 ) 積極物色合適地點設置狗公廁，以及增加街道旁放置狗糞

收集箱的數目，並加強清理和清洗密度，改善環境衞生；  
 
(十 ) 研究以發牌方式規管動物善終服務；  
 
(十一 ) 加強宣傳和教育市民愛護動物及對寵物負責任，並設立 ‘愛

護動物基金 ’，讓團體可申請推動更多動物福利活動；及  
 
(十二 ) 加強市民對瀕危動物的認識和相關規管制度的瞭解，並要

求售賣動物的商戶必須有適當識別瀕危物種的標貼，以及

向購買者提供飼養瀕危物種所應注意事項，以加強瀕危動

物的管理工作。  
 

 


